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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安〔2016〕23 号 

 
泉州市教育局   泉州市公安局关于开展 
全市中小学生“守法出行 安全自护” 
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 

 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台商投资区教育文

体旅游局，市直（属）学校，各分、县（市）公安局： 

10 月 22 日 14 时 35 分许，在国道 324 线 152KM（324 线与泉

港区驿峰路交叉路口），赵某驾驶一辆重型特殊结构货车与翁某

某（男，学生，2001 年 12 月出生）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，

造成翁某某当场死亡，及该摩托车乘车人罗某某（男，学生，2001

年 7 月出生）、出某某（女，学生，2001 年 12 月出生）送医院

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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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近期发生的这起涉及学生无证驾驶、超员载人摩托车的

较大道路交通事故，为有效预防和减少涉及学校师生的道路交通

事故，进一步提高广大师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安全自我保护

能力，泉州市教育局、市公安局决定在全市中职、中小学和幼儿

园开展以“守法出行 安全自护”为主题的校园交通安全宣传活

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活动主题：守法出行 安全自护 

二、宣传内容  

（一）通报“10.22”泉港涉及学生的典型交通事故案例 

    （二）组织观看《关注学生出行》警示教育片 

（三）宣传学生安全出行规定，如严禁未满 12 周岁学生骑

自行车、未满 16 周岁学生驾驶电动自行车；严禁学生驾驶超标

电动车、“死飞”自行车以及无证驾驶摩托车等机动车辆；严禁

乘坐超员、超速、拼装、无牌无证、低速货车、拖拉机、摩的等

有安全隐患的车辆，以及没有校车标识的“黑校车”。 

（四）校车安全驾驶规定和安全乘坐校车常识 

三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组织一次《关注学生出行》警示教育片集中观看活动  

 各学校要利用交通安全课、学生大会、主题班会、家长会

等形式，组织老师、学生、学生家长、校车驾驶人及管理人员开

展一次《关注学生出行》警示教育片集中观看活动，大力宣传学

生交通安全出行常识和自我保护能力，并通过写观后感、交通安

全作文等方式，培养良好的交通安全出行习惯。《关注学生出行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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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示教育片请自行到“教育信息网”下载或在线播放。 

各地各学校务必组织每一位师生、家长、校车驾驶人、校车

管理人员、校车随车照管理人员全部都观看《关注学生出行》警

示教育片接受一次以上的警示教育，各地各校务必检查督促落实

到位。 

（二）层层签订交通安全承诺书 

各学校要与每位学生签订《交通安全承诺书》，督促学生自

觉遵守交通法规，安全、文明出行。同时，要与每位学生家长签

订《交通安全责任状》，告诫家长不得向其孩子提供摩托车、超

标电动车、“死飞”自行车等，并带头遵守交通法，加强孩子日

常的交通安全教育。 

（三）向学生及其家长发送一次交通安全出行提示 

各地学校要通过校讯通、微博、微信等平台向学生及其家长

发送一次交通安全出行提示，提醒家长要在孩子面前带头遵守交

通法律法规，要求广大学生家长要高度重视学生出行安全，加强

对孩子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，经常性地监督和教育子女不无证驾

驶、不超员驾驶摩托车、超标电动车、“死飞”自行车，不乘坐

超员、超速、拼装、无牌无证、低速货车、拖拉机、摩的等有安

全隐患的车辆，以及没有校车标识的“黑校车”。 

   （四）开展交通安全志愿劝导活动 

    各地学校要组织师生在校园门口开展交通安全志愿劝导活

动，对校园门口违停、超员超载、驾驶超标电动车、无证摩托车

以及驾乘电动车、摩托车不戴好安全头盔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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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与制止。通过参与志愿劝导活动，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交通安全

出行常识，提高学生自我保护能力，用实际行动共同维护校园门

口的交通秩序。 

   （五）加强校车驾驶员培训力度 

各地公安交警部门、教育部门要针对辖区所有校车驾驶人开

展一次面对面交通安全警示培训教育，详细讲解《刑法修正案

（九）》有关校车严重超员超速入刑的有关规定，宣传使用不符

合安全技术标准、无牌无证、报废、拼装车辆接送学生及接送学

生超员、超速等严重违法行为的严重后果，增强接送学生车辆驾

驶员、照管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落实好各项安全管理制度，

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，切实保障学生上下学期间交通

安全。 

（六）严查校园周边的交通违法行为 

1.各地公安机关要联合有关部门对校车和学生接送车辆运

行重点时段、重点路段及校园周边道路实施常态性的巡逻管控，

组织警力做好交通复杂路段学生上下学期间的交通疏导工作，并

重点查处超员、超速、酒驾、醉驾以及假牌假证、无牌无证等严

重交通违法行为。特别要加大对国省道、县乡主要道路、城郊结

合部、农村及山区接送学生的非法营运客车、低速载货汽车、三

轮汽车、拖拉机、报废车、非法拼装车和“摩的”、超标电动车

等车辆的集中整治与取缔力度。 

    2.各地公安机关、教育部门要以开展校园周边交通违法专项

整治行动为契机，邀请主流新闻媒体记者采访报道本地开展校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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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边交通整治的情况和成效，抓拍曝光家长接送学生的不文明交

通陋习、校园周边交通乱象和学生驾驶机动车等交通违法行为，

积极争取社会各界对开展校园周边交通整治行动的理解和支持。 

3.各地公安、教育部门要加大对学生无证驾驶机动车、闯红

灯、驾驶超标电动车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阻、教育和处罚力度，

进一步落实学生交通违法情况查处抄告制度。各地交警大队每月

将辖区内学生发生的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情况通报当地教育部

门，教育部门要对相关的学校进行通报和处理；被通报的学校要

组织交通违法的学生进行一次交通安全集中教育学习，并按学校

的有关规定对其进行处理。 

 

 

 

泉州市教育局           泉州市公安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1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，市道安办、市安办。  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11 日印发 


